
2025年西华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实施计划

根据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乡村振兴局、河南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河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河南省生态环境

厅、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河南省交通运输厅、河南省

水利厅、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河南省林业局十家单位联合出

台的《支持脱贫县落实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政策实施细则

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豫财农综〔2023〕38号）规定，我

县 2024 年起不再继续执行整合政策，上级对口下达的衔接

资金按照任务方向，谁的任务谁负责实施监管。

根据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民委、

国家林草局《关于修订调整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

评价相关指标的通知》（财农〔2024〕50号）和河南省财政

厅、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南省

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河南省林业局《关于修订调整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相关指标的通知》（豫财农综

〔2024〕17号）文件要求，2024-2025年度中央财政衔接资

金用于产业的比例要大于等于 60%，省级、市级、县级衔接

资金用于产业比例不在明确规定（2024年 12月 23日我市财

政衔接资金绩效评价工作交流会在我县召开，交流会上市农

业农村局副局长祝守祯和计划财务科吕志伟科长，分别强调

省级、市级、县级衔接资金用于产业比例中央虽然没有强调，



保守起见最好与中央投入产业比例保持一致大于等于 60%，

确保四级衔接资金投入产业比例总体一致）。

2025年乡村振兴衔接资金指标数暂时参照 2024年衔接

资金指标数据，2024年我县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共计 19295万

元，其中，中央衔接资金 9198万元、省级衔接资金 3133万

元、市级衔接资金 2364万元、县级衔接资金 4600万元。

2025年我县各级乡村振兴衔接资金指标暂定 19295万元，

截止目前，已下达带有任务方向的第一批中、省衔接资金

10699万元，其中：中央资金 8589万元、省级资金 2110万

元。资金任务方向分为：1、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任务资金 8810万元，其中：中央资金 6919万元、省级

资金 1891万元；2、中央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建设项目资

金 1000万元；3、中央巩固提升欠发达国有农场任务资金 212

万元；4、中央发改委以工代赈任务资金 400万元；5、中央

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 58 万元，省级 19 万元，共计 77 万

元；6、省派第一书记资金 200 万元。计划围绕产业发展类

项目、补齐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

其他类项目三大版块进行资金和项目对接。下面围绕着中央、

省、市上级带有任务方向的资金和县财政衔接配套资金两个

方面进行资金分配分析。

一、中央、省、市上级对口下达带有任务方向的资金分

配分析

2025年预计中央和省、市三级衔接资金 14695万元（中

央 9198万元、省级 3133万元、市级 2364万元），中央资金



用于产业类项目按照 62%比例计算可投入产业资金 5700 万

元，省、市两级资金用于产业项目也按照 62%比例计算可投

入产业资金 3400 万元，中央和省、市三级衔接资金共计可

投入产业 9100 万元。剩余可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类和其他类

项目资金 5595万元。具体实施计划如下：

（一）产业类项目 9100 万元

1、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建设项目 1000万元（中央已

提前下达专项资金）

2、巩固提升欠发达国有农场任务建设项目 212万元（中

央已提前下达专项资金）

3、发改委以工代赈任务建设项目 400 万元（中央已提

前下达专项资金）

4、少数民族发展任务建设项目 77万元（中央 58万元，

省级 19万元，已提前下达专项资金）

5、省派第一书记资金 200 万元（省级已提前下达专项

资金，项目建设类别待商定）

6、金融贴息 1000万元

7、结合项目库用于其他产业 6211万元。根据地方经济

体发展及建设产业类帮扶基地，如种植、养殖、农业生产发

展、产业设施配套等，用于增加村集体收益和带动监测帮扶

对象及农户稳定增收，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有效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

（二）其他类项目资金 3276.58万元



1、项目管理费（计提三级衔接资金不超过 1%，主要用

于基建类项目规划设计、监理、绩效评价等）146万元

2、雨露计划短期技能培训 120万元

（脱贫户考取驾驶证、电工证等技能证书补贴每人 2000元）

3、雨露计划职业技能教育 480万元

（脱贫户大中专学费补贴，每人每学期 1500元）

4、脱贫人口跨省就业交通补贴 158万元

5、保洁员工资（脱贫户保洁员）2372.58万元

（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 2318.42万元

结合项目库，持续推进农村基础设施道路等配套设施，

基础设施，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重点围绕农业强县观

摩路线、乡村振兴基础设施巩固提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提案基础设施较为薄弱村、省市后评估检查反馈问题群众反

映强烈、对村内基础设施满意度不高的村进行项目谋划，解

决群众出行难和排水难等问题。

二、县级衔接资金分配分析

2025年县级衔接资金计划 4600 万元，分配到产业类项

目按照 62%比例计算可投入产业资金 2852 万元，结合地方

经济体发展及建设产业类帮扶基地，如种植、养殖、农业生

产发展、产业设施配套等，带动周边村庄群众务工就业，提

供就业岗位和种植技能，带动周边群众共同发家致富，形成

规模型产业基地，增加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有效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剩余可投入基础设施建

设类和其他类项目资金 1748 万元，围绕农业强县沿线村庄



黄桥乡、西夏亭镇、逍遥镇、址坊镇等，对村内基础设施道

路及排水设施进行谋划，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解决群众

出行难等问题，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群众增收致富，防止因

灾返贫致贫，有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

衔接。

2024年 12月 26日


